
第二节 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考点 1：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

国有资产，是指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财产或财产权益。这里的财产或财产权益，不仅包括有形财产（如固定资

产和流动资产），还包括属于国家的债权、无形财产等财产权益。

1、出资人

（1）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

（2）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

有出资人权益。

①国务院所确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

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②其他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3）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

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2、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所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

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2）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

人职责。

【举例】国家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务院对金融类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如：

中国农业银行）

【注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代表出资人享有出资者权利，包括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权、

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例-判断题】国务院确定的关系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

答案：√

解析：国务院所确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

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例-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

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国务院

D.地方人民政府

答案：CD

解析：根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

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考点 2：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国家出资企业包括：

（1）国有独资企业；

（2）国有独资公司；

（3）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4）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1、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择与考核制度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免或建议任免国家出资企业的人员，包括：

（1）任免国有独资企业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任免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席和监事；

（3）向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提出董事、监事人选。

【注意】国家出资企业中应当由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职工民主选

举产生。（2023 年新增）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兼职限制：

（1）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企业

兼职。

（2）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经营

同类业务的其他企业兼职。

（3）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防止权力过大）

（4）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不得兼任经理。

（5）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例-单选题】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出资

企业的下列人员中，不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任免的是（ ）。

A.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

B.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监事

C.国有独资企业的经理

D.国有独资企业的财务负责人

答案：B

解析：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向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提出董事、监事

人选。

【例-判断题】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

答案：√

解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国有独资公司，任免其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会主

席和监事。

3、任期审计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接受依法进行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例-多选题】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主体中，其主要负责人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

有（ ）。

A.国有独资企业

B.国有独资公司

C.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D.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答案：ABD

解析：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应当接受依法进行的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

考点 3：与关联方交易管理制度（★★）

1、关联方的范围

《企业国有资产法》所称的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

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

2、与关联方交易的限制

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

（1）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



（2）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3）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企业；

（4）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投资。

【例-多选题】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规定，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与关联方发生的下列交

易中，应该禁止的有（ ）。

A.国有独资公司与关联方订立借款协议

B.国有独资企业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C.国有独资企业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协议

D.国有独资公司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关联方的商品

答案：ABC

解析：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

（1）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选项 AC）

（2）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选项 B）

（3）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企业；

（4）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投资。

考点 4：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一、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和处置

1、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配置

（1）资产配置包括调剂、购置、建设、租用、接受捐赠等方式。

（2）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优先通过调剂方式配置资产。不能调剂的，可以采用购置、建设、租用等方式。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完善资产配置标准体系，明确配置的数量、价值、等级、最低使用年

限等标准。（2023 年新增）

【例-单选题】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下列配置方式中，各部门及其所属

单位应当优先采用的是（ ）。

A.购置 B.租用

C.调剂 D.接受捐赠

答案：C

解析：资产配置包括调剂、购置、建设、租用、接受捐赠等方式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优先通过调剂方

式配置资产。不能调剂的，可以采用购置、建设、租用等方式。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使用

（1）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本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国

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或者设立营利性组织。

（2）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应当用于保障事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

（3）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国有资产的管

理，明确管理责任，规范使用流程，加强产权保护，推进相关资产安全有效使用。应当明确资产使用人和管

理人的岗位责任。接受捐赠的资产，应当按照捐赠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人意愿不明确或者没有约定用途的，

应当统筹安排使用。（2023 年新增）

3、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处置

（1）下列资产及时予以报废、报损：

①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法维修、无维修价值的资产；

②涉及盘亏、坏账以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③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要的资产；

④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灭失的资产。

（2）罚没资产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将依法罚没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所得款项全

部上缴国库。

（3）划转、交接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发生分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系改变或者部分职能、业务调整等情形，应当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国有资产划转、交接手续。

【例-多选题】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中，应当及时予以报废、报损的

有（ ）。

A.可满足现有工作需要但已超过使用年限的资产

B.因技术原因需淘汰的资产

C.因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的资产

D.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答案：BCD

解析：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处置：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对下列资产及时予以报废、报损:

（1）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选项 B 正确）或者无法维修、无维修价值的资产;

（2）涉及盘亏、坏账以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选项 D 正确）;

（3）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需要的资产;

（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灭失的资产（选项 C 正确）。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

1、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台账，依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

核算，不得形成账外资产。

2、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

【解释】出现资产盘盈盘亏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

符。

3、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转让、拍卖、置换、对外投资等，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报告与监督

1、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报告

（1）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2）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监督

（1）人大监督

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

②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

（2）政府层级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3）财政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对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

法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

（4）审计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部门依法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5）行业监督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根据职责对本行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依法进

行监督。

（6）社会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违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进行检举、控

告。



【解释】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检举人、控告人。（2023 年新增）


